
承诺书（1）

致： （招标人名称）

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内容：

1.我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我单位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2）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是

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 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

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天（含），经建设单位同意的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

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

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

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执业范围之内。

（3）自 2024年 3月 16日以来（近 2年内），投标人和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没

有因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建

设等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4）自 2025 年 3月 16日以来（近 1年内），投标人没有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不

含项目负责人多投多中后放弃）、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的

（5）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在建工程查询结果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在建工程查询结果

（注：相关查询资料放在此位置）

3.我单位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理、

设计服务的；

（3）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



互控股、参股的；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

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6）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停且在

暂停期内；

（7）处于财产被冻结，导致不具备履行本次招标项目能力的；

（8）因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工程的；

（9）投标人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日及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日，本

次招标所需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结果处于不合格状态；

（10）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11）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投标人须提供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查询结果截图，否则视为投标人未提供本承诺函。

查询截图

（注：相关查询资料放在此位置）

特此声明。

承 诺 单 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授权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诺书（2）

致： （招标人名称）

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内容：

（1）在招标人（含中储粮集团系统内各单位）以往的工程合同中不存在严重违约行为。

若存在此类严重违约行为，我公司自动放弃中标候选人资格。

（2）近 2年内，承建的中储粮集团建仓项目中，不存在单个项目专户被法院连续冻结

30天以上且超过 3次，或者单次冻结时长超过 90天的情形。若存在，我公司自动放弃中标

候选人资格。

（3）在《中储粮集团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良信用施工企业名单》惩戒期内，我公司自

动放弃中标候选人资格。

特此声明。

承 诺 单 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授权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本承诺书（2）为投标人可选文件，由投标人自行决定是否提供。投标人未提供本承

诺书，不影响其投标文件的有效性。若投标人选择提供，则视为已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上

述承诺内容。


